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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热线：0571-87054412 87054448 公告

李曙寒：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字第259号申请人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于2018年6月22日审理终结。因
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杭仲裁字第259号裁决书，裁
决如下：一、被申请人李曙寒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浙江昆
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归还借款1,921,703.18元；二、被申请人李曙寒于本
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利
息137,401.78元（计算至2017年6月2日，自2017年6月3日起以本金6,736,
047.40元为基数按照1.5%/月计算至本息实际付清日止）；三、本案仲裁费23,
272.00元（申请人已预缴），由被申请人李曙寒承担，并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日内径直支付给申请人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裁决为终
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李曙寒：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字第257号申请人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于2018年6月22日审理终结。因你
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杭仲裁字第257号裁决书，裁决如
下：一、被申请人李曙寒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浙江昆仑建设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归还借款2,204,084.48元；二、被申请人李曙寒于本裁决书送
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利息 241,
347.25元（计算至2017年6月2日，自2017年6月3日起以本金2,204,084.48元

为基数按照1.5%/月计算至本息实际付清日止）；三、本案仲裁费26,364.00元
（申请人已预缴），由被申请人李曙寒承担，并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
径直支付给申请人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裁决为终局裁决，
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李曙寒：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字第256号申请人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于2018年6月22日审理终结。因
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杭仲裁字第256号裁决书，裁
决如下：一、被申请人李曙寒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浙江昆
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归还借款115,197.00元；二、被申请人李曙寒于本
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利
息 14,630.02 元（计算至 2017 年 6 月 2 日，自 2016 年 9 月 21 日起以本金 115,
197.00元为基数按照1.5%/月计算至本息实际付清日止）；三、本案仲裁费2,
897.00元（申请人已预缴），由被申请人李曙寒承担，并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日内径直支付给申请人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裁决为终
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李曙寒：本委受理的（2017）杭仲字第258号申请人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

份有限公司与你方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已于2018年6月22日审理终结。因
你方下落不明，现依法向你方公告送达（2017）杭仲裁字第258号裁决书，裁
决如下：一、被申请人李曙寒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浙江昆
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归还借款6,736,047.40元；二、被申请人李曙寒于本
裁决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向申请人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支付利
息2,074,702.60元（计算至2017年6月2日，自2017年6月3日起以本金6,736,
047.40元为基数按照1.5%/月计算至本息实际付清日止）；三、本案仲裁费72,
082.00元（申请人已预缴），由被申请人李曙寒承担，并于本裁决书送达之日
起十日内径直支付给申请人浙江昆仑建设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本裁决为终
局裁决，自作出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

特此公告。 杭州仲裁委员会

浙江外企德科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嘉兴分公司：本委已受理申请人
郑晓俊诉你单位解除劳动关系纠纷争议一案。现依法向你单位公告送达应
诉通知书、申请书副本等仲裁文书、仲裁举证通知书及开庭通知书，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本委定于2018年12月18日14时00分
在本委仲裁庭（地址：嘉兴市南湖区景宜路989号202）开庭审理此案。请准
时参加庭审，否则本委将依法缺席裁决。

特此公告 嘉兴市南湖区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
2018年10月2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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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公告
根据陈红伟与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所合法拥有的本公告项下资产（包括债权及担保从权利），已于 2018 年 10 月 10 日依法
转让给陈红伟，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人）,从

公告之日起向陈红伟履行相关义务。陈红伟作为上述资产的受让人，现公告要求债务人及担保人或义务承担
人，从公告之日起向陈红伟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或法院判决文书所确
定的义务。

注：
1.上表本金基准日为2018年5月30日、欠息基准日为2017年9月20日。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失民事

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及/或主管部门代位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责任。
3.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签署的合同约定为准。
联系电话：0571-87836707 13605753333

特此公告 陈红伟
中国华融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18年10月22日

债务人名称

绍兴市美琪纺织品有限公司

债务情况（单位：元）

本金

5570592.94

欠息

1714840.59

担保措施

抵押人王建华以位于绍兴市山水人家西区琉园2-2101室的住宅（建筑面积258.78㎡）提供抵押担保；保证人绍兴箐泽瑞纺织品有限公司、王建华、赵国光和兰春艳提供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法院公告
2018年10月22日

（2018）浙0381破 225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群英电工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群英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群英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
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规定
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
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一十
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中国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瑞安市支行的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
查，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裁定受理群英公司破产
清 算 一 案 ，并 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指 定 瑞 安 瑞
阳 会 计 师 事 务 所 有 限 公 司 为 群 英 公 司 管 理
人 。 群 英 公 司 债 权 人 应 于 2018 年 12 月 10 日
前，向管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地 址 ：瑞 安 市 安 阳 街 道 安 福 路 28 号 ；邮 政 编
码 ：325200；联 系 人 ：吴 立 平（15224138509）〕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群英
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12 月 13 日上午 08 时 30 分
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群英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
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 227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美义家具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美义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美
义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
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二条
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五百
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上海浦东发
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温州瑞安支行的同意，将
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裁定受
理美义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指 定 浙 江 安 阳 律 师 事 务 所 为 美 义 公 司 管 理
人。美义公司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前，
向管理人浙江安阳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罗
阳大道 680-684 号；邮政编码：325200；联系人：
赵劼（13506579888）〕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
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
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
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
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
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
定的程序行使权利。美义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
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12 月 14 日上午 08 时 30 分

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美义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
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 238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鼎弘金属材料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鼎弘公司）借款合同纠纷案件中，发
现鼎弘公司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
第二条第一款规定的情形，征得债权人瑞安华
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意后，将案件移
送破产清算，并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裁定受理鼎
弘公司破产清算一案。2018 年 10 月 16 日，本院
指定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鼎弘公
司管理人。鼎弘公司的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12 月
4 日前，向管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
司[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安福路 28 号（瑞安日
报社旁）；联系人：吴立平（15224138509）]申报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鼎弘公
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8 时 4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 1406 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鼎弘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
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 241号

本院于 2018 年 10 月 16 日裁定受理温州创
威电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创威公司）破产清算
一案。2018 年 10 月 16 日，本院指定瑞安瑞阳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创威公司管理人。因创
威公司法定代表人蔡锦聪下落不明，现依法公
告 送 达 破 产 清 算 受 理 裁 定 书 和 履 行 义 务 通 知
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创威公司应在公告送达期满后 15 日内向本
院提交财产状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
关财务会计报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
险费用的缴纳情况，向管理人移交财产、印章和
账簿、文书等资料，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以及实
际控制人因怠于履行义务，导致公司主要财产、
账册、重要文件等灭失，无法进行清算，应对公
司债务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创威公司的债权人

应于 2018 年 12 月 19 日前，向管理人瑞安瑞阳会
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申报债权地址：瑞安市安
福 路 28 号（瑞 安 日 报 社 旁）；联 系 人 ：吴 立 平
（15224138509）]申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
债权的，可在破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
议讨论前补充申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
权要求补充分配，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
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
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
序行使权利。创威公司的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
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12 月 26 日上午 8 时 40 分在
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人
会议。创威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必
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债
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人
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定
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托
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托
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人
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 236号

本院在执行浙江华彩印业有限公司（以下
简称华彩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现华彩
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 明 显 缺 乏 清 偿 能
力 ，符 合《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企 业 破 产 法》第 二
条 规 定 的 情 形 ，遂 依 据《最 高 人 民 法 院 关 于
适 用 ＜ 中 华 人 民 共 和 国 民 事 诉 讼 法 ＞ 的 解
释》第 五 百 一 十 三 条 的 规 定 ，征 得 申 请 执 行
人 温 州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瑞 安 支 行 的 同 意 ，
将 本 案 移 送 破 产 审 查 ，于 2018 年 10 月 9 日 裁
定 受理华彩公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 年 10
月 18 日指定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
华彩公司管理人。

因华彩公司已经歇业，且法定代表人周武
下落不明，现依法公告送达破产清算受理裁定
书和债务人义务通知书。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
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华彩公司应在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 15 日内向本院或管理人提交财产状
况说明、债务清册、债权清册、有关财务会计报
告以及职工工资的支付和社会保险费用的缴纳
情况；未提交的，华彩公司的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等清算义务人依法对华彩公司的债务承担清偿
责任。

华彩公司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12 月 25 日前，
向管理人瑞安瑞阳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地
址 ：瑞 安 市 安 阳 街 道 安 福 路 28 号 ；邮 政 编 码 ：
325200；联 系 人 ：吴 立 平（15224138509）〕申 报 债
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产财
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报，
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同
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的
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和
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华彩公

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债
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12 月 28 日上午 08 时 30 分
在瑞安市人民法院 1406 会议室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华彩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
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 223号

本 院 在 执 行 温 州 光 泰 汽 车 部 件 有 限 公 司
（以下简称光泰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
现光泰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瑞安华
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意，将本案移送
破产审查，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裁定受理光泰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指定浙
江品和律师事务所为光泰公司管理人。光泰公
司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前，向管理人浙
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民路 3 号；邮
政编码：325200；联系人：陈周（13958830196）〕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光泰
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上午 08 时 30 分
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光泰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
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 226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海立机车部件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海立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
现海立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
五百一十三条的规定，征得申请执行人瑞安华
峰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同意，将本案移送
破产审查，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裁定受理海立公
司破产清算一案，并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指定浙

江品和律师事务所为海立公司管理人。海立公
司债权人应于 2018 年 12 月 8 日前，向管理人浙
江品和律师事务所[地址：瑞安市安民路 3 号；邮
政编码：325200；联系人：陈周（13958830196）〕申
报债权。未在上述期限内申报债权的，可在破
产财产分配方案提交债权人会议讨论前补充申
报，但对此前已进行的分配无权要求补充分配，
同时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产生
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民共
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海立
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清偿
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12 月 11 日下午 14 时 00 分
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海立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
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2018）浙0381破 224号

本院在执行瑞安市求精电杆钢模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求精公司）系列债务纠纷案件中，发
现求精公司不能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
偿能力，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第
二条规定的情形，遂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
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 讼 法 ＞ 的 解 释》第
五 百 一 十 三 条 的 规 定 ，征 得 申 请 执 行 人 浙 江
稠 州 商 业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温 州 瑞 安 支 行 的
同意，将本案移送破产审查，于 2018 年 10 月 8
日 裁 定 受 理 求 精 公 司 破 产 清 算 一 案 ，并 于
2018 年 10 月 12 日 指 定 浙 江 品 和 律 师 事 务 所
为 求 精 公 司 管 理 人 。 求 精 公 司 债 权 人 应 于
2018 年 12 月 9 日 前 ，向 管 理 人 浙 江 品 和 律 师
事 务 所 [ 地 址 ：瑞 安 市 安 民 路 3 号 ；邮 政 编 码 ：
325200；联 系 人 ：陈 周（13958830196）〕申 报 债
权 。 未 在 上 述 期 限 内 申 报 债 权 的 ，可 在 破 产
财 产 分 配 方 案 提 交 债 权 人 会 议 讨 论 前 补 充 申
报 ，但 对 此 前 已 进 行 的 分 配 无 权 要 求 补 充 分
配 ，同 时 要承担为审查和确认补充申报债权所
产生的费用。未申报债权的，不得依照《中华人
民共和国企业破产法》规定的程序行使权利。
求精公司债务人或者财产持有人应当向管理人
清偿债务或交付财产。

本院定于 2018 年 12 月 12 日上午 08 时 30 分
在瑞安市人民法院第二审判庭召开第一次债权
人会议。求精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以及财务人员
必须参加第一次债权人会议，依法申报债权的
债权人有权参加债权人会议。参加会议的债权
人系法人或其他组织的，应当提交营业执照、法
定代表人或负责人身份证明书，参加会议的债
权人系自然人的，应提交个人身份证明。如委
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应提交特别授权委托书、委
托代理人的身份证件或律师执业证，委托代理
人是律师的还应提交律师事务所的指派函。

瑞安市人民法院

绍兴草隐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与金矫剑债权转让暨催收公告
根据绍兴草隐珠宝首饰有限公司与金矫剑签订的债权转让协议，绍兴草隐珠宝首饰有限公司将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利，依法转让给金矫剑。金矫剑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
要求公告清单中所列借款人及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矫剑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及相
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绍兴草隐珠宝首饰有限公司
金矫剑

2018年10月22日
公告清单如下：（债权转让基准日2018年04月30日，单位：人民币元）

注：1、本公告清单列示截止2018年04月30日的贷款本金及欠息，借款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矫剑的欠息等其他费
用按照借款合同、担保合同的有关规定计算。

2、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吊销营业执照或者丧失民事主体资格，请相关承债主体、清算主体代为

履行义务或者承担清算责任。
3、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
4、金矫剑，联系电话：13306750512

序号

1

借款人名称

绍兴县祥悦针纺织有限公司

抵押人名称及/或保证人名称

浙江甲亿纺织品进出口有限公司、绍兴市少波纺织品有限公司、绍兴玉刚纺织机械有限公司、绍兴县扬天纺织品有限公司、王红卫、王伏娟

债权本金余额

9,534,487.96

利息

2,901,585.52


